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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勞基法修法重點摘要



壹、勞基法修法重點摘要

㇐.調高休息日加班費
二.輪班制勞工換班之休息時間至少11小時
三.㇐例㇐休
四.國定假日全國㇐致
五.提升並強化特別休假權益
六.保障勞工申訴之權益
七.提高罰則



貳、勞基法修法前後條文比較



貳、勞基法修法前後條文比較（㇐）

第9-12小時 按平日每小時工資加給 以上

㇐、調高休息日加班費



貳、勞基法修法前後條文比較（二）

二、輪班制換班休息時間

實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



貳、勞基法修法前後條文比較（三）
三、㇐例㇐休

1.不得連續工作逾6日。
2.「例假日」：除天災、事變或突發事件並報請當地主管機關核備
外，不能加班，即使勞工主動出勤，亦屬違法。
3.「休息日」：可以加班，但加班時數及加班費計算方式均提高。



貳、勞基法修法前後條文比較（四）

四、國定假日全國㇐致

刪除7天國定假日 僅保留5月1日勞動節



貳、勞基法修法前後條文比較（五）
五、提升並強化特別休假權益

勞工之特別休假，因年度終結或契
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，雇主應發給
工資

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時，如係
可歸責於雇主之原因時，雇主
應發給未休完特別休假日數之
工資



貳、勞基法修法前後條文比較（六）

六、保障勞工申訴之權益



貳、勞基法修法前後條文比較（七）

七、提高罰則



參、加班費計算方式



叁、加班費計算方式

工作日 國定假日 休息日 例假日

前
8
小
時

前2小時
× 1

1+1/3
1+1休

後6小時 1+2/3

第9-10小時 1+1/3 1+1/3 2+2/3 ×

第11-12小時 1+2/3 1+2/3 2+2/3 ×

計算說明 工作8小時內
以8小時計

未滿4小時，以4小時計
逾4小時未滿8小時，以8小時計
逾8小時未滿12小時，以12小時計

因天災、事變
或突發事件才
可出勤



叁、加班費計算方式（以月薪36,000元試算）



肆、年度特別休假說明



肆、年度特別休假說明（㇐）



肆、年度特別休假說明（二）



肆、年度特別休假說明（三）



伍、本校因應措施



伍、本校因應措施（㇐）
 因應本次勞基法修法後，對各用人單位及計畫主持人衝
擊最大為籌措經費以因應加班費及未休完特別休假改發
工資部分，為維護勞資和諧，爰請配合以下事項：

 編列經費因應

 加班控管

 協商補休以取代請領加班費

 特別休假事先排定

 上班時段受稽核



伍、本校因應措施（二）

㇐、各用人單位應視計畫案人事及業務需要，籌編
相關經費因應

二、單位主管（計畫主持人）應視業務需要及籌編
預算額度，確實嚴加審核加班申請案件。單位
主管（計畫主持人）於線上系統核章時，會另
有彈跳視窗，顯示當事人該筆申請之加班費金
額，以協助控管(差勤系統目前修正中)

編列經費因應



伍、本校因應措施（三）

 員工加班：
係由單位主管事先覈實指派並填送加班申請單，奉
核准後始得加班

 若連續星期六、日辦活動：
請各單位將工作人員分為兩批，務使勞工工作不得
連續超過6日，否則請事先協商調移例假日（相關
配套措施研擬中）

加班控管



伍、本校因應措施（四）

 休息日加班：
㇐、單位主管應審視其必要性，並以4、8、12小

時為原則(因成本非常高，上班1小時即以4小
時計，5小時即以8小時計)

二、如確有任務須加班，應事先申請，並敘明理
由、工作內容及工作時數，奉准後始得加班，
以避免非必要性之加班案件



伍、本校因應措施（五）
 國定假日加班(出勤未滿8小時以8小時計算)：

勞工如同意於國定假日出勤，原則上與勞工事先約定
將該國定假日調移至其他工作日實施放假，惟請儘量
以1天為挪移單位，切勿上半天班，放假半天，會增加
本校人力成本

例：2月28日和平紀念日放假，勞工選擇於該日出勤半日，
放假半日。因出勤半日，須給足補休8小時或加班費8小時，
將造成同仁間不公平現象(因當天多放假半日)



伍、本校因應措施（六）

 勞工於延⾧工作時間後，經過勞工本人同意
以補休方式處理時，不另支給延⾧工時之工
資；惟契約終止時，未休畢之加班補休仍可
請領加班費

協商補休以取代請領加班費



伍、本校因應措施（七）

 請各單位主管(或計畫主持人)與勞工協調事
先妥為排定特別休假，本室業於106年1月3
日發文宣導

特別休假事先排定



伍、本校因應措施（八）

 上班時段由「主持人自行管理」更改為「預設
時段」，除可有效管理專任助理上下班時間外，
如出勤異常系統會自動e-mail通知當事人處理
（辦理請假後註銷異常），每月月初本室將彙
整尚未處理出勤異常人員，以紙本通知單位主
管或計畫主持人，以責成其確實辦理請假手續

上班時段受稽核



陸、總 結



陸、總 結
 提醒各單位注意事項：
 休息日出勤加班以4小時為單位
 國定假日出勤加班以8小時為單位
 平常日加班不得超過4小時；休息日及國定假日加班不
得超過12小時

 女性員工不得於午後10時至翌晨6時工作
 勿使勞工連續星期六、日(休息日及例假日)出勤
 嚴加控管加班申請
 更改上班時段為受稽核



簡報完畢。敬請指教！

Thank you


